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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

 

 

一、诉讼基本情况 

2016 年 7 月，持有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原控

股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爱迪”）29.03%股权的

股东太原天海恒达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海恒达”）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

向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昌吉中院”）提起诉讼，新疆

爱迪为案件第三人。要求本公司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10,275,640.06 元，赔偿占用

第三人资金期间的利息 60 万元，并由本公司及第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。天海恒

达向昌吉中院申请了财产保全，昌吉中院已冻结了天海恒达持有的新疆爱迪

29.03%的股权和本公司持有的新疆爱迪 10%的股权。 

2017 年 11 月，经昌吉中院调解，原被告达成协议主要如下： 

(1)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前向天海恒达支付 300 万元人民币。 

(2)天海恒达永久放弃对本公司和第三人新疆爱迪特定期间的诉讼权利，即：

新疆爱迪注册成立之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第三人新疆爱迪章程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》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中规定的全部诉讼权利。 

(3)第三人新疆爱迪在本案中不享有民事权利，不承担民事责任。 

二、账户冻结情况 

因本公司未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前履行上述协议中的支付义务，昌吉中院

冻结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在工商银行江阴新桥支行的账户被冻结，截止 2018 年 1 月 4 日，

该账户余额为 583,411.19 元。 

2、本公司在江阴农村商业银行江阴支行的账户被冻结，截止 2018 年 1 月 4

日，该账户余额为 79,795.72 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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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公司在交通银行江阴华西支行的账户被冻结，截止 2018 年 1 月 4 日，

该账户余额为 1,535,456.00 元。 

三、公司的应对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

部分银行账户被封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上述被冻结

账户不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主要银行账户，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，公司正积极协调，妥善处置该事项，并将及时披

露进展情况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 月 5 日 

 




